
車輛容許耗用能源標準及檢查管理辦法修正總說明 

車輛容許耗用能源標準及檢查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七十六

年七月二十四日發布施行以來，歷經十一次修正，最後一次修正之施行

日期為一百零七年十月十八日。為因應國際間歐美日等國家自ㄧ百零九

年起均積極提升其車輛能源效率標準，經濟部前於一百零七年十月十八

日會銜交通部修正發布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自一百十一年起大幅提

升廠商於國內銷售車輛之能效標準，同時亦一併提高電動與高效率節能

車輛加權平均能效(CAFE, Corporate Average Fuel Economy) 之計算優

惠，引導國內廠商加強對電動車及高效率節能車之開發與銷售。 

鑒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一百零八年六月一日導入 WLTC(Worldwide 

harmonized Light vehicles Test Cycle)車輛測試程序，為避免國內車

輛業者於對應「環保」與「能耗」法規之不同因而增加檢測之成本及作

業時間，爰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導入 WLTC相關法規，檢討修正本辦法，

由現行單一測試程序 NEDC(New European Driving Cycle) 修正為雙軌並

行方式，車輛業者得自行選定 NEDC 或 WLTC 之測試程序，辦理車輛耗用

能源之測試；此外，對於本辦法現行就「少量車」認定及豁免 CAFE計算

之規定，亦參考歐盟現行作法，酌予修正我國少量車資格條件之相關採

認規定，修正要點如下： 

一、將原為單一制之 NEDC 車輛測試程序，修正為 WLTC 或 NEDC 擇一之雙

軌制車輛測試程序(修正條文第四條、第六條及第十ㄧ條)。 

二、將同一車輛測試程序之測試結果須同時符合能效及污染標準之原規

定，修正並放寬為車輛於同一檢測機構且未經任何之調整，得以相同

或不同車輛測試程序分別測試是否符合能效及污染之標準(修正條文

第十九條)。 

三、增訂電動車輛應辦理能源效率標示及標示之內容、測試及複測之測試

方法及測試程序、申請耗能證明應檢附之文件等規定(修正條文第九

條至第十ㄧ條及第二十條)。 



四、增訂將已獲製造國政府核給特定二氧化碳排放(能源效率)標準之少

量製造廠牌車輛，納為符合我國少量車能效管理機制之資格條件之一

(修正條文第四條)。 

五、將「機器腳踏車」一詞修正為「機車」，另一併酌予修正條文中各相

關名詞之用詞，俾使修正之名詞更為明確可辨(修正條文第四條至第

八條、第十條、第十ㄧ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二十

二條及第二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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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容許耗用能源標準及檢查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能源管理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

定訂定之。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適用其

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第一條  本辦法依能源管理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

定訂定之。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適用其

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中央主管機關

為經濟部，以能源局為執行單位。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中央主管機關

為經濟部，以能源局為執行單位。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交通主管機關

為交通部。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交通主管機關

為交通部。 

本條未修正。 

第四條  廠商製造或進口汽（柴）

油引擎之小客車（轎式、旅行式）

應符合下列第一款或第二款能源

效率標準（以下簡稱能效標準）： 

一、依美國ＦＴＰ７５之測試方

法： 

(一)能效標準 

車輛總排氣量

等級（立方公

分） 

能效標準

( 公 里 ／

公升) 

一千二百以下 十六點二 

超過一千二百

至一千八百 
十三點零 

超過一千八百

至二千四百 
十一點四 

超過二千四百

至三千 
十點零 

超過三千至三

千六百 
九點二 

超過三千六百

至四千二百 
八點五 

超過四千二百

至五千四百 
七點二 

超過五千四百 六點五 

(二）小客車（轎式、旅行式）

能效之測試值計算公式如

下： 

 

二、依歐盟１９９９／１００／

ＥＣ指令及其後續修正指令

第四條  廠商製造或進口汽（柴）

油引擎之小客車（轎式、旅行式）

應符合下列第一款或第二款耗用

能源標準（以下簡稱耗能標準）： 

一、依美國ＦＴＰ７５之測試方

法： 

(一)耗能標準 

車輛總排氣量

等級（立方公

分） 

耗能標準

( 公 里 ／

公升) 

一千二百以下 十六點二 

超過一千二百

至一千八百 
十三點零 

超過一千八百

至二千四百 
十一點四 

超過二千四百

至三千 
十點零 

超過三千至三

千六百 
九點二 

超過三千六百

至四千二百 
八點五 

超過四千二百

至五千四百 
七點二 

超過五千四百 六點五 

(二）小客車（轎式、旅行式）

耗能標準之測試值計算

公式如下： 

 
二、依歐盟１９９９／１００／

ＥＣ指令及其後續修正指令

一、 為使名詞

定義更為

明確，爰酌

予修正各

相關名詞

之 用 詞 :

「耗用能

源」修正為

「能源效

率」；「耗

能」修正為

「能效」；

「平均燃

料消耗量」

修正為「加

權平均能

效」；「平均

燃料消耗

量容許耗

用值」修正

為「加權平

均能效容

許值」；「平

均耗能標

準」修正為

「加權平

均能效標

準」；「燃

料效率」修

正為「能源

效率」；「燃

料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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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測試方法： 

(一)能效標準 

車輛總排氣量

等級（立方公

分） 

能效標準

( 公 里 ／

公升) 

一千二百以下 十四點一 

超過一千二百

至一千八百 
十一點三 

超過一千八百

至二千四百 
九點九 

超過二千四百

至三千 
八點七 

超過三千至三

千六百 
八點零 

超過三千六百

至四千二百 
七點四 

超過四千二百

至五千四百 
六點三 

超過五千四百 五點七 

(二)小客車（轎式、旅行式）

能效之測試值計算公式如

下： 

1、採 NEDC(New European 

Driving Cycle)行車型態： 

 
2 、 採 WLTC(Worldwide 

harmonized Light vehicles 

Test Cycle)行車型態： 
測試值(公里/公升)

=
低速型態行駛里程�公里� + 中速型態行駛里程�公里� + 中高速型態行駛里程�公里� + 高速型態行駛里程�公里�

低速型態行駛里程(公里)
低速型態能源效率(公里/公升)

+ 中速型態行駛里程(公里)
中速型態能源效率(公里/公升)

 + 中高速型態行駛里程(公里)
中高速型態能源效率(公里/公升)

+ 高速型態行駛里程(公里)
高速型態能源效率(公里/公升)

 

 

廠商製造或進口汽（柴）油

引擎小客車（轎式、旅行式），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

起，申請車型耗能證明者，應依

歐盟１９９９／１００／ＥＣ指

令及其後續修正指令執行測試；

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起，並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 銷售車輛之加權平均能效應

高於加權平均能效容許值。 

二、 前款加權平均能效容許值所

定車型對應之加權平均能效

標準如下。但廠商年度銷售

之測試方法： 

(一)耗能標準 

車輛總排氣量

等級（立方公

分） 

耗能標準

( 公 里 ／

公升) 

一千二百以下 十四點一 

超過一千二百

至一千八百 
十一點三 

超過一千八百

至二千四百 
九點九 

超過二千四百

至三千 
八點七 

超過三千至三

千六百 
八點零 

超過三千六百

至四千二百 
七點四 

超過四千二百

至五千四百 
六點三 

超過五千四百 五點七 

(二)小客車（轎式、旅行式）

耗能標準之測試值計算公

式如下： 

 
廠商製造或進口汽（柴）油

引擎小客車（轎式、旅行式），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

起，申請車型耗能證明者，應依

歐盟１９９９／１００／ＥＣ指

令及其後續修正指令執行測試；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

起，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銷售車輛之平均燃料消耗量

應高於平均燃料消耗量容許

耗用值。 

二、前款平均燃料消耗量容許耗

用值所定車型對應之平均耗

能標準如下。但廠商年度銷

售之廠牌車輛，每年全球生

產量一萬輛以下，且前一年

度在我國銷售量三百輛以下

者，得提出該廠牌車輛燃料

效率提升改善之計畫書，向

修正為「能

源效率」，

且一併將

測試值計

算公式之

「市區耗

油量」修正

為「市區型

態能源效

率 (公里 /

公升 )」；

「高速公

路耗油量」

修正為「高

速公路型

態能源效

率 (公里 /

公升)」。 

二、 配合環保

署 實 施

WLTC 或

NEDC 擇一

之雙軌制

車 輛 測

試，爰於第

一項第二

款 增 訂

NEDC 及

WLTC 之行

車型態規

定及其測

試值之計

算公式，俾

使廠商得

自行選擇

車輛適用

之測試程

序並獲得

能效及污

染之測試

結果，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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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廠牌車輛為每年全球生產

量一萬輛以下或已獲製造國

政府核給特定二氧化碳排放

(能源效率)標準之少量製造

廠牌車輛，且前一年度在我

國銷售量三百輛以下者，得

提出該廠牌車輛能源效率提

升改善之計畫書，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同意，並依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事項辦理車輛

能源效率提升後，不適用之。 

 (一 )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

起，至一百十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之加權平均能

效標準： 

車輛參考車重

等級（公斤） 

加權平均能

效標準 (公

里／公升) 

八百五十以下 十九點二 

超過八百五十

至九百六十五 
十八點二 

超過九百六十

五至一千零八

十 

十七點四 

超過一千零八

十至一千一百

九十 

十六點六 

超過一千一百

九十至一千三

百零五 

十五點七 

超過一千三百

零五至一千四

百二十 

十五點零 

超過一千四百

二十至一千五

百三十 

十四點一 

超過一千五百

三十至一千六

百四十 

十三點三 

超過一千六百

四十至一千七

百六十 

十二點五 

超過一千七百十一點八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同意，並

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事項辦

理車輛燃料效率提升後，不

適用之。 

(一)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

一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

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

平均耗能標準： 

車輛參考車重

等級（公斤） 

平均耗能標

準 (公里／

公升) 

八百五十以下 十九點二 

超過八百五十

至九百六十五 
十八點二 

超過九百六十

五至一千零八

十 

十七點四 

超過一千零八

十至一千一百

九十 

十六點六 

超過一千一百

九十至一千三

百零五 

十五點七 

超過一千三百

零五至一千四

百二十 

十五點零 

超過一千四百

二十至一千五

百三十 

十四點一 

超過一千五百

三十至一千六

百四十 

十三點三 

超過一千六百

四十至一千七

百六十 

十二點五 

超過一千七百

六十至一千八

百七十 

十一點八 

超過一千八百

七十至一千九

百八十 

十一點二 

超過一千九百十點五 

簡政便民

之成效。 
三、 為與國際

接軌，爰於

第二項第

二款增訂

「已獲製

造國政府

核給特定

二氧化碳

排放(能源

效率)標準

之少量製

造廠牌車

輛」等文字

規定，使該

等車輛一

併納為符

合我國少

量車之資

格條件之

一，以避免

未來發生

車輛符合

國外少量

車之資格

條件，但並

不符合我

國少量車

之資格條

件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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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至一千八

百七十 

超過一千八百

七十至一千九

百八十 

十一點二 

超過一千九百

八十至二千一

百 

十點五 

超過二千一百

至二千二百一

十 

九點七 

超過二千二百

一十至二千三

百八十 

九點三 

超過二千三百

八十至二千六

百一十 

八點四 

超過二千六百

一十 
七點二 

(二)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起之

加權平均能效標準： 

車輛參考車重

等級（公斤） 

加權平均能

效標準 (公

里／公升) 

八百五十以下 二十三點三 

超過八百五十

至九百六十五 
二十三點三 

超過九百六十

五至一千零八

十 

二十三點三 

超過一千零八

十至一千一百

九十 

二十二點二 

超過一千一百

九十至一千三

百零五 

二十一點三 

超過一千三百

零五至一千四

百二十 

二十點四 

超過一千四百

二十至一千五

百三十 

十九點六 

八十至二千一

百 

超過二千一百

至二千二百一

十 

九點七 

超過二千二百

一十至二千三

百八十 

九點三 

超過二千三百

八十至二千六

百一十 

八點四 

超過二千六百

一十 
七點二 

(二)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

一日起之平均耗能標準： 

車輛參考車重

等級（公斤） 

平均耗能標

準 (公里／

公升) 

八百五十以下 二十三點三 

超過八百五十

至九百六十五 
二十三點三 

超過九百六十

五至一千零八

十 

二十三點三 

超過一千零八

十至一千一百

九十 

二十二點二 

超過一千一百

九十至一千三

百零五 

二十一點三 

超過一千三百

零五至一千四

百二十 

二十點四 

超過一千四百

二十至一千五

百三十 

十九點六 

超過一千五百

三十至一千六

百四十 

十八點九 

超過一千六百

四十至一千七

百六十 

十八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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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一千五百

三十至一千六

百四十 

十八點九 

超過一千六百

四十至一千七

百六十 

十八點二 

超過一千七百

六十至一千八

百七十 

十七點五 

超過一千八百

七十至一千九

百八十 

十六點九 

超過一千九百

八十至二千一

百 

十六點一 

超過二千一百

至二千二百一

十 

十五點六 

超過二千二百

一十至二千三

百八十 

十五點二 

超過二千三百

八十至二千六

百一十 

十四點三 

超過二千六百

一十 
十三點七 

三、第一款銷售車輛之加權平均

能效及加權平均能效容許

值，計算公式如下： 

(一)加權平均能效： 

 
i：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型序

號。 

FC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

個車型之測試值（公里/公

升）。 

V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 個

車型之銷售數（輛）。 

Wi：對應之額度倍數。 

(二)加權平均能效容許值： 

超過一千七百

六十至一千八

百七十 

十七點五 

超過一千八百

七十至一千九

百八十 

十六點九 

超過一千九百

八十至二千一

百 

十六點一 

超過二千一百

至二千二百一

十 

十五點六 

超過二千二百

一十至二千三

百八十 

十五點二 

超過二千三百

八十至二千六

百一十 

十四點三 

超過二千六百

一十 
十三點七 

三、第一款銷售車輛之平均燃料

消耗量及平均燃料消耗量容

許耗用值，計算公式如下： 

(一)平均燃料消耗量： 

 
i：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型

序號。 

FC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

個車型之測試值（公里/公

升）。 

V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個

車型之銷售數（輛）。 

Wi：對應之額度倍數。 

(二)平均燃料消耗量容許耗用

值： 

 
i：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型

序號。 

T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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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型序

號。 

T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 個

車型對應之加權平均能效標

準（公里/公升）。 

V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 個

車型之銷售數（輛）。 

四、銷售車輛之加權平均能效，依

廠商申請車型耗能證明時登

錄之測試值計算。但不同廠商

所銷售車輛之加權平均能

效，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

得合併計算。 

五、前款合併計算，廠商間得合意

終止。終止前合併計算之加權

平均能效高於加權平均能效

容許值之額度，依廠商間協議

決定歸屬並繼續使用；其低於

加權平均能效容許值者，依第

八款規定辦理。 

六、同一廠商製造或進口不同廠牌

車輛，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者，得分別計算各該廠牌車輛

銷售之加權平均能效。 

七、廠商年度銷售車輛數達一百輛

以上或年度銷售車輛金額達

新臺幣一億元以上，經中央主

管機關同意者，得以年度銷售

車輛數計算加權平均能效。廠

商年度銷售車輛數之加權平

均能效高於加權平均能效容

許值之額度，得累積計算至後

三年之加權平均能效。本辦法

於一百零七年十月十八日修

正發布日後，年度銷售車輛數

之加權平均能效高於加權平

均能效容許值之額度，得累積

計算至後四年之加權平均能

效。 

八、前款廠商年度銷售車輛數之加

權平均能效未達加權平均能效

車型對應之平均耗能標準

（公里/公升）。 

V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個

車型之銷售數（輛）。 

四、銷售車輛之平均燃料消耗

量，依廠商申請車型耗能證

明時登錄之測試值計算。但

不同廠商所銷售車輛之平均

燃料消耗量，經中央主管機

關同意者，得合併計算。 

五、前款合併計算，廠商間得合

意終止。終止前合併計算之

平均燃料消耗量高於平均燃

料消耗量容許耗用值之額

度，依廠商間協議決定歸屬

並繼續使用；其低於平均燃

料消耗量容許耗用值者，依

第八款規定辦理。 

六、同一廠商製造或進口不同廠

牌車輛，經中央主管機關同

意者，得分別計算各該廠牌

車輛銷售之平均燃料消耗

量。 

七、廠商年度銷售車輛數達一百

輛以上或年度銷售車輛金額

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經中

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以年

度銷售車輛數計算平均燃料

消耗量。廠商年度銷售車輛

數之平均燃料消耗量高於平

均燃料消耗量容許耗用值之

額度，得累積計算至後三年

之平均燃料消耗量。本辦法

於一百零七年十月十八日修

正發布日後，年度銷售車輛

數之平均燃料消耗量高於平

均燃料消耗量容許耗用值之

額度，得累積計算至後四年

之平均燃料消耗量。 

八、前款廠商年度銷售車輛數之

平均燃料消耗量未達平均燃

料消耗量容許耗用值時，其

後續銷售車輛須符合平均耗

能標準，且補足平均燃料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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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值時，其後續銷售車輛須

符合加權平均能效標準，且補

足加權平均能效與加權平均能

效容許值之差額或自其他廠商

取得相同額度之加權平均能效

後，始得以年度銷售車輛數計

算加權平均能效。 

九、廠商銷售電動或燃料電池轎式

或旅行式小客車，計算加權平

均能效時，銷售數量對應之額

度倍數得為十倍；純電行程達

五十公里以上之插電式複合動

力轎式或旅行式小客車，銷售

數量對應之額度倍數得為五

倍；並適用第二款至前款規

定，其能效測試值由中央主管

機關另訂之。 

十、廠商銷售轎式或旅行式小客車

之能源效率，自一百十一年一

月一日起，超過第二款第二目

加權平均能效標準者，依下列

方式計算其加權平均能效： 

(一)百分之十以上，銷售數量

對應之額度倍數得以一點

五倍計算。 

(二)百分之二十以上，銷售數

量對應之額度倍數得以二

倍計算。 

(三)百分之三十以上，銷售數

量對應之額度倍數得以二

點五倍計算。 

(四)百分之四十以上，銷售數

量對應之額度倍數得以三

倍計算。 

(五)百分之五十以上，銷售數

量對應之額度倍數得以三

點五倍計算。 

廠商進口車輛提出美國政府

登載為ＬＤＴ車型或歐盟會員國

之政府登載為Ｍ１Ｇ車型之證明

文件者，得適用第六條能效標準。 

耗量與平均燃料消耗量容許

耗用值之差額或自其他廠商

取得相同額度之平均燃料消

耗量後，始得以年度銷售車

輛數計算平均燃料消耗量。 

九、廠商銷售電動或燃料電池轎

式或旅行式小客車，計算平

均燃料消耗量時，銷售數量

對應之額度倍數得為十倍；

純電行程達五十公里以上之

插電式複合動力轎式或旅行

式小客車，銷售數量對應之

額度倍數得為五倍；並適用

第二款至前款規定，其耗能

測試值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訂

之。 

十、廠商銷售轎式或旅行式小客

車之燃料消耗量，自中華民

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起，

超過第二款第二目平均耗能

標準者，依下列方式計算其

平均燃料消耗量： 

(一)百分之十以上，銷售數量

對應之額度倍數得以一點

五倍計算。 

(二)百分之二十以上，銷售數

量對應之額度倍數得以二

倍計算。 

(三)百分之三十以上，銷售數

量對應之額度倍數得以二

點五倍計算。 

(四)百分之四十以上，銷售數

量對應之額度倍數得以三

倍計算。 

(五)百分之五十以上，銷售數

量對應之額度倍數得以三

點五倍計算。 

廠商進口車輛提出美國政府

登載為ＬＤＴ車型或歐盟會員國

之政府登載為Ｍ１Ｇ車型之證明

文件者，得適用第六條耗能標準。 

第五條  廠商製造或進口之機車應

符合下列能效標準： 

第五條  廠商製造或進口之機器腳

踏車應符合下列耗能標準： 

一、 為與道路

交通安全

規則第三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400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400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400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4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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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總排氣量

等級（立方公

分） 

能效標準

(公里／公

升) 

五十以下 
四十八點

二 

超過五十至一

百 

四十點六 

超過一百至一

百五十 

三十八點

零 

超過一百五十

至二百五十 

二十八點

零 

超過二百五十

至五百 

二十一點

一 

超過五百至七

百五十 

十六點六 

超過七百五十

至一千 

十五點八 

超過一千至一

千二百五十 

十四點七 

超過一千二百

五十至一千五

百 

十三點一 

超過一千五百 十二點八 

機車能效之測試值計算公式

如下： 

 
廠商製造或進口機車，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

其申請車型耗能證明應符合下列

規定: 

一、銷售車輛之加權平均能效高

於加權平均能效容許值。 

二、前款加權平均能效容許值所

定車型對應之加權平均能效

標準如下: 

(一)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

至一百一十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之加權平均能效標

準： 

車輛總排氣量

等級(立方公

加權平均

能效標準

車輛總排氣量

等級（立方公

分） 

耗能標準

(公里／公

升) 

五十以下 
四十八點

二 

超過五十至一

百 

四十點六 

超過一百至一

百五十 

三十八點

零 

超過一百五十

至二百五十 

二十八點

零 

超過二百五十

至五百 

二十一點

一 

超過五百至七

百五十 

十六點六 

超過七百五十

至一千 

十五點八 

超過一千至一

千二百五十 

十四點七 

超過一千二百

五十至一千五

百 

十三點一 

超過一千五百 十二點八 

機器腳踏車耗能標準之測試

值計算公式如下： 

 
廠商製造或進口機器腳踏

車，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

一日起，其申請車型耗能證明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銷售車輛之平均燃料消耗量

高於平均燃料消耗量容許耗

用值。 

二、前款平均燃料消耗量容許耗

用值所定車型對應之平均耗

能標準如下: 

(一)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

一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

一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之平均耗能標準： 

車輛總排氣量 平均耗能

條汽車依

其使用性

質之分類

名 稱 相

同，爰將

「機器腳

踏車」修正

為「機車」。 

二、 為使名詞

定義更為

明確，爰酌

予修正各

相關名詞

之 用 詞 :

「耗能標

準」修正為

「能效標

準」；「機器

腳踏車耗

能標準」修

正為「機車

能效」；「平

均燃料消

耗量」修正

為「加權平

均能效」；

「平均燃

料消耗量

容許耗用

值」修正為

「加權平

均能效容

許值」；「平

均耗能標

準」修正為

「加權平

均能效標

準」，且一

併將測試

值計算公

式之「市區

耗油量」修

正為「市區

型態能源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K0040013&fl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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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公里／公

升) 

五十以下 
五十四點

五 

超過五十至一

百 

四十六點

七 

超過一百至一

百五十 

四十三點

八 

超過一百五十

至二百五十 

三十一點

零 

超過二百五十

至五百 

二十六點

五 

超過五百至七

百五十 

十八點七 

超過七百五十

至一千 

十八點一 

超過一千至一

千二百五十 

十五點八 

超過一千二百

五十至一千五

百 

十四點七 

超過一千五百 十四點一 

(二)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起之

加權平均能效標準： 

車輛總排氣量

等級(立方公

分) 

加權平均

能效標準

(公里／公

升) 

五十以下 
六十一點

零 

超過五十至一

百 

五十二點

三 

超過一百至一

百五十 

四十八點

二 

超過一百五十

至二百五十 

三十四點

一 

超過二百五十

至五百 

二十八點

一 

超過五百至七

百五十 

十九點八 

超過七百五十

至一千 

十九點二 

等級(立方公

分) 

標準(公里

／公升) 

五十以下 
五十四點

五 

超過五十至一

百 

四十六點

七 

超過一百至一

百五十 

四十三點

八 

超過一百五十

至二百五十 

三十一點

零 

超過二百五十

至五百 

二十六點

五 

超過五百至七

百五十 

十八點七 

超過七百五十

至一千 

十八點一 

超過一千至一

千二百五十 

十五點八 

超過一千二百

五十至一千五

百 

十四點七 

超過一千五百 十四點一 

(二)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

一日起之平均耗能標準： 

車輛總排氣量

等級(立方公

分) 

平均耗能

標準(公里

／公升) 

五十以下 
六十一點

零 

超過五十至一

百 

五十二點

三 

超過一百至一

百五十 

四十八點

二 

超過一百五十

至二百五十 

三十四點

一 

超過二百五十

至五百 

二十八點

一 

超過五百至七

百五十 

十九點八 

超過七百五十

至一千 

十九點二 

超過一千至一 十六點七 

效率(公里

/公升)」；

「定速耗

油量」修正

為「定速型

態能源效

率 (公里 /

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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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一千至一

千二百五十 

十六點七 

超過一千二百

五十至一千五

百 

十五點六 

超過一千五百

至一千七百五

十 

十四點九 

超過一千七百

五十至二千 

十四點三 

超過二千 十三點八 

三、第一款銷售車輛之加權平均

能效及加權平均能效容許值

計算公式如下： 

(一)加權平均能效： 

 
i：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型

序號。 

FC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

個車型之測試值（公里/公

升）。 

V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個

車型之銷售數（輛）。 

Wi：對應之額度倍數。 

(二)加權平均能效容許值： 

 
i：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型序

號 

T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 個

車型對應之加權平均能效標

準（公里/公升）。 

V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 個

車型之銷售數（輛）。 

四、廠商製造或進口機車之加權

平均能效及加權平均能效容

許值合併或終止後之計算、加

權平均能效採年度計算之資

格與額度累計及未達年度加

權平均能效容許值之處理，準

千二百五十 

超過一千二百

五十至一千五

百 

十五點六 

超過一千五百

至一千七百五

十 

十四點九 

超過一千七百

五十至二千 

十四點三 

超過二千 十三點八 

三、第一款銷售車輛之平均燃料

消耗量及平均燃料消耗量容

許耗用值計算公式如下： 

 (一)平均燃料消耗量： 

 
i：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型

序號。 

FC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

個車型之測試值（公里/公

升）。 

V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

個車型之銷售數（輛）。 

Wi：對應之額度倍數。 

(二)平均燃料消耗量容許耗用

值： 

 
i：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型

序號 

T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個

車型對應之平均耗能標準

（公里/公升）。 

V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個

車型之銷售數（輛）。 

四、廠商製造或進口機器腳踏車

之平均燃料消耗量及平均燃

料消耗量容許耗用值合併或

終止後之計算、平均燃料消

耗量採年度計算之資格與額

度累計及未達年度平均燃料

消耗量容許耗用值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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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前條第二項第四款、第五

款、第七款及第八款規定。 

五、廠商銷售電動機車，計算加

權平均能效時，銷售數量對

應之額度倍數得為二點五

倍，並適用前款規定，其能

效測試值由中央主管機關另

訂之。 

準用前條第二項第四款、第

五款、第七款及第八款規定。 

五、廠商銷售電動機器腳踏車，

計算平均燃料消耗量時，銷

售數量對應之額度倍數得為

二點五倍，並適用前款規

定，其耗能測試值由中央主

管機關另訂之。 

第六條  廠商製造或進口汽（柴）

油引擎之小貨車（總重量在二千

五百公斤以下）、小客貨兩用車

及小客車（非轎式、非旅行式）

應符合下列第一款或第二款能效

標準： 

一、依美國ＦＴＰ７５之測試方

法： 

(一)能效標準 

車輛總排氣量

等級（立方公

分） 

能效標準

(公里／

公升) 

一千二百以下 十點九 

超過一千二百

至一千八百 

九點九 

超過一千八百

至二千四百 

八點九 

超過二千四百

至三千 

八點六 

超過三千至三

千六百 

七點六 

超過三千六百

至四千二百 

七點零 

超過四千二百

至五千四百 

六點七 

超過五千四百 六點一 

(二)小貨車(總重量在二千五

百公斤以下)、小客貨兩用

車及小客車(非轎式、非旅

行式)能效之測試值計算

公式如下： 

 
二、依歐盟１９９９／１００／

ＥＣ指令及其後續修正指令

第六條  廠商製造或進口汽（柴）

油引擎之小貨車（總重量在二千

五百公斤以下）、小客貨兩用車

及小客車（非轎式、非旅行式）

應符合下列第一款或第二款耗能

標準： 

一、依美國ＦＴＰ７５之測試方

法： 

(一)耗能標準 

車輛總排氣量

等級（立方公

分） 

耗能標準

(公里／

公升) 

一千二百以下 十點九 

超過一千二百

至一千八百 

九點九 

超過一千八百

至二千四百 

八點九 

超過二千四百

至三千 

八點六 

超過三千至三

千六百 

七點六 

超過三千六百

至四千二百 

七點零 

超過四千二百

至五千四百 

六點七 

超過五千四百 六點一 

    （二）小貨車(總重量在二千五

百公斤以下)、小客貨兩用

車及小客車(非轎式、非旅

行式)耗能標準之測試值

計算公式如下： 

 
二、依歐盟１９９９／１００／

ＥＣ指令及其後續修正指令

一、為使名詞定

義 更 為 明

確，爰酌予

修 正 各 相

關 名 詞 之

用詞:「耗

能」修正為

「能效」；

「 平 均 燃

料消耗量」

修正為「加

權 平 均 能

效」；「平均

燃 料 消 耗

量 容 許 耗

用值」修正

為「加權平

均 能 效 容

許值」；「平

均 耗 能 標

準」修正為

「 加 權 平

均 能 效 標

準」；「燃

料消耗量」

修正為「能

源效率」，

且 一 併 將

測 試 值 計

算 公 式 之

「 市 區 耗

油量」修正

為「市區型

態 能 源 效

率 (公里 /

公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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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測試方法： 

(一)能效標準 

車輛總排氣量

等級（立方公

分） 

能效標準

(公里／

公升) 

一千二百以下 九點五 

超過一千二百

至一千八百 
八點六 

超過一千八百

至二千四百 
七點七 

超過二千四百

至三千 
七點五 

超過三千至三

千六百 
六點六 

超過三千六百

至四千二百 
六點一 

超過四千二百

至五千四百 
五點八 

超過五千四百 五點三 

(二)小貨車(總重量在二千五

百公斤以下)、小客貨兩用

車及小客車  (非轎式、非

旅行式)能效之測試值計

算公式如下： 

1、採 NEDC(New European 

Driving Cycle)行車型態： 

 
2、採 WLTC(Worldwide 

harmonized Light 

vehicles Test Cycle)行車

型態： 
測試值(公里/公升)

=
低速型態行駛里程�公里� + 中速型態行駛里程�公里� + 中高速型態行駛里程�公里� + 高速型態行駛里程�公里�

低速型態行駛里程(公里)
低速型態能源效率(公里/公升)

+ 中速型態行駛里程(公里)
中速型態能源效率(公里/公升)

 + 中高速型態行駛里程(公里)
中高速型態能源效率(公里/公升)

+ 高速型態行駛里程(公里)
高速型態能源效率(公里/公升)

 

 
廠商製造或進口汽（柴）油

引擎小貨車（總重量在二千五百

公斤以下）、小客貨兩用車及小

客車（非轎式、非旅行式），自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

起，申請車型耗能證明者，應依

歐盟１９９９／１００／ＥＣ指

令及其後續修正指令執行測試；

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起，並應

符合下列規定： 

之測試方法： 

   （一）耗能標準 

車輛總排氣量

等級（立方公

分） 

耗能標準

(公里／

公升) 

一千二百以下 九點五 

超過一千二百

至一千八百 
八點六 

超過一千八百

至二千四百 
七點七 

超過二千四百

至三千 
七點五 

超過三千至三

千六百 
六點六 

超過三千六百

至四千二百 
六點一 

超過四千二百

至五千四百 
五點八 

超過五千四百 五點三 

   （二）小貨車(總重量在二千五

百公斤以下)、小客貨兩用

車及小客車  (非轎式、非

旅行式)耗能標準之測試

值計算公式如下： 

 
廠商製造或進口汽（柴）油

引擎小貨車（總重量在二千五百

公斤以下）、小客貨兩用車及小

客車（非轎式、非旅行式），自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

起，申請車型耗能證明者，應依

歐盟１９９９／１００／ＥＣ指

令及其後續修正指令執行測試；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

起，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銷售車輛之平均燃料消耗量

高於平均燃料消耗量容許耗

用值。 

二、前款平均燃料消耗量容許耗

用值所定車型對應之平均耗

能標準如下: 

(一)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

「 高 速 公

路耗油量」

修正為「高

速 公 路 型

態 能 源 效

率 (公里 /

公升)」。 

二、 配合環保

署 實 施

WLTC 或

NEDC 擇一

之雙軌制

車 輛 測

試，爰於第

一項第二

款 增 訂

NEDC 及

WLTC 之行

車型態規

定及其測

試值之計

算公式，俾

使廠商得

自行選擇

車輛適用

之測試程

序並獲得

能效及污

染之測試

結果，達到

簡政便民

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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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銷售車輛之加權平均能效高

於加權平均能效容許值。 

二、前款加權平均能效容許值所

定車型對應之加權平均能效

標準如下: 

(一)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起，

至一百十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之加權平均能效標

準： 

車輛參考車重

等級（公斤） 

加權平均

能效標準

(公里／公

升) 

八百五十以下 十五點二 

超過八百五十

至九百六十五 
十四點四 

超過九百六十

五至一千零八

十 

十三點七 

超過一千零八

十至一千一百

九十 

十三點一 

超過一千一百

九十至一千三

百零五 

十二點四 

超過一千三百

零五至一千四

百二十 

十一點九 

超過一千四百

二十至一千五

百三十 

十一點一 

超過一千五百

三十至一千六

百四十 

十點五 

超過一千六百

四十至一千七

百六十 

九點九 

超過一千七百

六十至一千八

百七十 

九點三 

超過一千八百

七十至一千九

百八十 

八點八 

一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

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

平均耗能標準： 

車輛參考車重

等級（公斤） 

平均耗能

標準(公里

／公升) 

八百五十以下 十五點二 

超過八百五十

至九百六十五 
十四點四 

超過九百六十

五至一千零八

十 

十三點七 

超過一千零八

十至一千一百

九十 

十三點一 

超過一千一百

九十至一千三

百零五 

十二點四 

超過一千三百

零五至一千四

百二十 

十一點九 

超過一千四百

二十至一千五

百三十 

十一點一 

超過一千五百

三十至一千六

百四十 

十點五 

超過一千六百

四十至一千七

百六十 

九點九 

超過一千七百

六十至一千八

百七十 

九點三 

超過一千八百

七十至一千九

百八十 

八點八 

超過一千九百

八十至二千一

百 

八點三 

超過二千一百

至二千二百一

十 

七點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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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一千九百

八十至二千一

百 

八點三 

超過二千一百

至二千二百一

十 

七點七 

超過二千二百

一十至二千三

百八十 

七點三 

超過二千三百

八十至二千六

百一十 

六點六 

超過二千六百

一十 
五點七 

(二)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起之

加權平均能效標準： 

車輛參考車重

等級（公斤） 

加權平均

能效標準

(公里／公

升) 

八百五十以下 十八點六 

超過八百五十

至九百六十五 

十八點六 

超過九百六十

五至一千零八

十 

十八點六 

超過一千零八

十至一千一百

九十 

十七點八 

超過一千一百

九十至一千三

百零五 

十七點零 

超過一千三百

零五至一千四

百二十 

十六點三 

超過一千四百

二十至一千五

百三十 

十五點七 

超過一千五百

三十至一千六

百四十 

十五點一 

超過一千六百十四點六 

超過二千二百

一十至二千三

百八十 

七點三 

超過二千三百

八十至二千六

百一十 

六點六 

超過二千六百

一十 
五點七 

(二)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

一日起之平均耗能標準： 

車輛參考車重

等級（公斤） 

平均耗能

標準(公里

／公升) 

八百五十以下 十八點六 

超過八百五十

至九百六十五 

十八點六 

超過九百六十

五至一千零八

十 

十八點六 

超過一千零八

十至一千一百

九十 

十七點八 

超過一千一百

九十至一千三

百零五 

十七點零 

超過一千三百

零五至一千四

百二十 

十六點三 

超過一千四百

二十至一千五

百三十 

十五點七 

超過一千五百

三十至一千六

百四十 

十五點一 

超過一千六百

四十至一千七

百六十 

十四點六 

超過一千七百

六十至一千八

百七十 

十四點零 

超過一千八百

七十至一千九
十三點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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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至一千七

百六十 

超過一千七百

六十至一千八

百七十 

十四點零 

超過一千八百

七十至一千九

百八十 

十三點五 

超過一千九百

八十至二千一

百 

十二點九 

超過二千一百

至二千二百一

十 

十二點五 

超過二千二百

一十至二千三

百八十 

十二點二 

超過二千三百

八十至二千六

百一十 

十一點四 

超過二千六百

一十 
十一點零 

（三）銷售車輛符合中央環境保

護主管機關訂定之交通工

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中

之貨車標準者，自一百十

一年一月一日起得適用以

下之加權平均能效標準: 

車輛參考車重

等級（公斤） 

加權平均

能效標準

(公里／公

升) 

八百五十以下 十五點八 

超過八百五十

至九百六十五 

十五點八 

超過九百六十

五至一千零八

十 

十五點八 

超過一千零八

十至一千一百

九十 

十五點一 

超過一千一百 十四點五 

百八十 

超過一千九百

八十至二千一

百 

十二點九 

超過二千一百

至二千二百一

十 

十二點五 

超過二千二百

一十至二千三

百八十 

十二點二 

超過二千三百

八十至二千六

百一十 

十一點四 

超過二千六百

一十 
十一點零 

(三)銷售車輛符合中央環境保

護主管機關訂定之交通工

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中

之貨車標準者，自中華民

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起

得適用以下之平均耗能標

準: 

車輛參考車重

等級（公斤） 

平均耗能

標準(公里

／公升) 

八百五十以下 十五點八 

超過八百五十

至九百六十五 

十五點八 

超過九百六十

五至一千零八

十 

十五點八 

超過一千零八

十至一千一百

九十 

十五點一 

超過一千一百

九十至一千三

百零五 

十四點五 

超過一千三百

零五至一千四

百二十 

十三點九 

超過一千四百

二十至一千五
十三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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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至一千三

百零五 

超過一千三百

零五至一千四

百二十 

十三點九 

超過一千四百

二十至一千五

百三十 

十三點三 

超過一千五百

三十至一千六

百四十 

十二點八 

超過一千六百

四十至一千七

百六十 

十二點四 

超過一千七百

六十至一千八

百七十 

十一點九 

超過一千八百

七十至一千九

百八十 

十一點五 

超過一千九百

八十至二千一

百 

十一點零 

超過二千一百

至二千二百一

十 

十點六 

超過二千二百

一十至二千三

百八十 

十點四 

超過二千三百

八十至二千六

百一十 

九點七 

超過二千六百

一十 
九點四 

三、第一款銷售車輛之加權平均

能效及加權平均能效容許值

計算公式如下： 

(一)加權平均能效： 

 
i：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型序

百三十 

超過一千五百

三十至一千六

百四十 

十二點八 

超過一千六百

四十至一千七

百六十 

十二點四 

超過一千七百

六十至一千八

百七十 

十一點九 

超過一千八百

七十至一千九

百八十 

十一點五 

超過一千九百

八十至二千一

百 

十一點零 

超過二千一百

至二千二百一

十 

十點六 

超過二千二百

一十至二千三

百八十 

十點四 

超過二千三百

八十至二千六

百一十 

九點七 

超過二千六百

一十 
九點四 

三、第一款銷售車輛之平均燃料

消耗量及平均燃料消耗量容

許耗用值計算公式如下： 

(一)平均燃料消耗量： 

 
i：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型

序號。 

FC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

個車型之測試值（公里/公

升）。 

V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個

車型之銷售數（輛）。 

Wi：對應之額度倍數。 

(二)平均燃料消耗量容許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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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FC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

個車型之測試值（公里/公

升）。 

V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 個

車型之銷售數（輛）。 

Wi：對應之額度倍數。 

(二)加權平均能效容許值： 

 
i：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型

序號。 

T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個

車型對應之加權平均能效

標準（公里/公升）。 

V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個

車型之銷售數（輛）。 

四、廠商製造或進口汽（柴）油

引擎小貨車(總重量二千五

百公斤以下)、小客貨兩用車

及非轎式或非旅行式小客車

之加權平均能效及加權平均

能效容許值合併或終止後之

計算、同一廠商不同廠牌加

權平均能效之計算、加權平

均能效採年度計算之資格與

額度累計及未達年度加權平

均能效容許值之處理，準用

第四條第二項第四款至第八

款規定。 

五、廠商銷售電動或燃料電池小

貨車、小客貨兩用車及非轎

式或非旅行式小客車，計算

加權平均能效時，銷售數量

對應之額度倍數得為十倍；

純電行程達五十公里以上之

插電式複合動力小貨車、小

客貨兩用車及非轎式或非旅

行式小客車，銷售數量對應

之額度倍數得為五倍；並適

用前款規定，其能效測試值

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訂之。 

六、廠商銷售小貨車、小客貨兩

值： 

 
i：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型

序號。 

T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個

車型對應之平均耗能標準

（公里/公升）。 

Vi：廠商製造或進口第 i個

車型之銷售數（輛）。 

四、廠商製造或進口汽（柴）油

引擎小貨車(總重量二千五

百公斤以下)、小客貨兩用車

及非轎式或非旅行式小客車

之平均燃料消耗量及平均燃

料消耗量容許耗用值合併或

終止後之計算、同一廠商不

同廠牌平均燃料消耗量之計

算、平均燃料消耗量採年度

計算之資格與額度累計及未

達年度平均燃料消耗量容許

耗用值之處理，準用第四條

第二項第四款至第八款規

定。 

五、廠商銷售電動或燃料電池小

貨車、小客貨兩用車及非轎

式或非旅行式小客車，計算

平均燃料消耗量時，銷售數

量對應之額度倍數得為十

倍；純電行程達五十公里以

上之插電式複合動力小貨

車、小客貨兩用車及非轎式

或非旅行式小客車，銷售數

量對應之額度倍數得為五

倍；並適用前款規定，其耗

能測試值由中央主管機關另

訂之。 

六、廠商銷售小貨車、小客貨兩

用車及非轎式或非旅行式小

客車之燃料消耗量，自中華

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

起，超過第四條第二項第二

款第二目平均耗能標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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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車及非轎式或非旅行式小

客車之能源效率，自一百十一

年一月一日起，超過第四條第

二項第二款第二目加權平均

能效標準者，依下列方式計算

其加權平均能效： 

(一)百分之十以上，銷售數量

對應之額度倍數得以一點

五倍計算。 

(二)百分之二十以上，銷售數

量對應之額度倍數得以二

倍計算。 

(三)百分之三十以上，銷售數

量對應之額度倍數得以二

點五倍計算。 

(四)百分之四十以上，銷售數

量對應之額度倍數得以三

倍計算。 

(五)百分之五十以上，銷售數

量對應之額度倍數得以三

點五倍計算。 

依下列方式計算其平均燃料

消耗量： 

(一)百分之十以上，銷售數量

對應之額度倍數得以一點

五倍計算。 

(二)百分之二十以上，銷售數

量對應之額度倍數得以二

倍計算。 

(三)百分之三十以上，銷售數

量對應之額度倍數得以二

點五倍計算。 

(四)百分之四十以上，銷售數

量對應之額度倍數得以三

倍計算。 

(五)百分之五十以上，銷售數

量對應之額度倍數得以三

點五倍計算。 

 

第七條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

月一日起，廠商研發足以提升車

輛燃油效率，顯現其節能功能之

環保創新技術或產品，經中央主

管機關認可並核給一定數額之加

權平均能效者，廠商得加計於其

銷售車輛之加權平均能效。 

前項環保創新技術、產品及

可核給一定數額之加權平均能

效，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並公告

之。 

第六條之一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

年一月一日起，廠商研發足以提

升車輛燃油效率，顯現其節能功

能之環保創新技術或產品，經中

央主管機關認可並核給一定數額

之平均燃料消耗量者，廠商得加

計於其銷售車輛之平均燃料消耗

量。 

前項環保創新技術、產品及

可核給一定數額之平均燃料消耗

量，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並公告

之。 

一、條次變更。 

二、為使名詞定

義 更 為 明

確，爰酌予

修 正 各 相

關 名 詞 之

用 詞 : 將

「 平 均 燃

料消耗量」

修正為「加

權 平 均 能

效」。 

 第七條  (刪除)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規定業

於 一 百 零

七 年 十 月

十 八 日 修

正刪除，惟

因 係 部 分

條 文 修

正，而保留

條次，本次

為 全 案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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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爰依法

制 體 例 配

合 將 條 次

予以刪除。 

第八條  廠商應就其製造或進口汽

(柴)油引擎之小客車、小貨車、

小客貨兩用車及機車辦理能源效

率標示。 

前項能源效率標示應載明下

列內容： 

一、年耗油量。 

二、車輛類別。 

三、廠牌。 

四、認證車型。 

五、能源效率值：包含測試方

法、測試值、依不同測試方

法規定之個別型態能源效率

值。 

六、能源效率等級。 

插電式複合動力小客車、小

貨車及小客貨兩用車之標示不須

載明前項第五款依不同測試方法

規定之個別型態能源效率值，惟

其標示之內容應包含能源效率與

純電行程之個別測試方法及其測

試值。 

第一項能源效率標示格式，

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八條  廠商應就其製造或進口汽

(柴)油引擎之小客車、小貨車、

小客貨兩用車及機器腳踏車辦理

能源耗用量及其效率標示（以下

簡稱能源效率標示）。 

前項能源效率標示應載明下

列內容： 

一、年耗油量。 

二、車輛類別。 

三、廠牌。 

四、認證車型。 

五、油耗值：包含測試方法、測

試值、市區耗油量、高速公

路耗油量或非市區耗油量或

定速耗油量。 

六、能源效率等級。 

第一項能源效率標示格式，

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一、為與道路交

通 安 全 規

則 第 三 條

汽 車 依 其

使 用 性 質

分 類 之 名

稱相同，爰

將「機器腳

踏車」修正

為「機車」。 

二、為使名詞之

定 義 更 為

明 確 並 配

合 NEDC 及

WLTC 行車

型 態 之 增

訂 ， 爰 將

「油耗值」

修正為「能

源 效 率

值」，並增

加汽（柴）

油 引 擎 車

輛「依不同

測 試 方 法

規 定 之 個

別 型 態 能

源效率值」

之 標 示 規

定。 

三、增訂第三項

插 電 式 複

合 動 力 車

輛 之 標 示

規定，俾提

供 消 費 者

明 確 之 參

考資訊。 

四、原第三項移

列第四項。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400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400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400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4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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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

月一日起，廠商應就其製造或進

口電動小客車、小貨車、小客貨

兩用車及機車辦理能源效率標

示。 

前項能源效率標示應載明下

列內容： 
一、年耗電量。 

二、車輛類別。 

三、廠牌。 

四、認證車型。 

五、能源效率值：包含測試方
法、測試值。 

六、純電行程：包含測試方法、
測試值。 

第一項能源效率標示格式，

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加強能源

管理，促進

能 源 合 理

及 有 效 使

用，並鼓勵

電 動 車 輛

之利用，增

訂 電 動 車

輛 自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十 一 年 一

月 一 日 開

始 實 施 能

源 效 率 之

標 示 及 標

示 應 應 載

明之內容。 

 

第十條  廠商依前二條辦理能源效

率標示，應按下列方式為之： 

一、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一

日起(電動車輛自一百十一

年一月一日起)於展示或銷

售處所陳列之車輛，應於下

列位置張貼能源效率標示： 

(一)汽車：前乘客座或駕駛座

前擋風玻璃，標示內容朝

車外。 

(二)機車：於座墊為能源標示

時，內容朝上；於車身前

護板為能源標示時，標示

內容朝車前；如無車身前

護板之車型，應標示於油

箱，標示內容朝上。 

二、自九十九年七月一日起(電動

車輛自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

起)於展示或銷售處所使用

之產品型錄，應登載該產品

之能源效率標示；如產品型

錄內容僅以文字或表格方式

表示者，應於該型錄註明產

品年耗油(電)量、測試值及

能源效率等級。 

第九條  廠商依前條辦理能源效率

標示，應按下列方式為之： 

一、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一

日起於展示或銷售處所陳列

之車輛，應於下列位置張貼

能源效率標示： 

(一)汽車：前乘客座或駕駛座

前擋風玻璃，標示內容朝

車外。 

(二)機器腳踏車：於座墊為能

源標示時，內容朝上；於

車身前護板為能源標示

時，標示內容朝車前；如

無車身前護板之車型，應

標示於油箱，標示內容朝

上。 

二、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一

日起於展示或銷售處所使用

之產品型錄，應登載該產品

之能源效率標示；如產品型

錄內容僅以文字或表格方式

表示者，應於該型錄註明產

品年耗油量、油耗值之測試

值及能源效率等級。 

三、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一

一、條次變更，

現 行 條 文

第 九 條 移

列 為 第 十

條。 

二、為與道路交

通 安 全 規

則 第 三 條

汽 車 依 其

使 用 性 質

分 類 之 名

稱相同，爰

修正「機器

腳踏車」為

「機車」。 

三、配合電動車

輛 能 源 效

率 標 示 規

定 之 增

訂，新增廠

商 為 電 動

車 輛 標 示

之 日 期 規

定 及 年 耗

電 量 之 標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400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400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400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4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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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九十九年九月一日起(電

動車輛自一百十一年一月一

日起)所銷售之車輛，應依第

一款規定張貼能源效率標

示，或將能源效率標示登載

附於車輛使用說明書中。 

廠商依前項各款印製、張貼

或登載之能源效率標示之內容，

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樣式辦

理，不得變更標示內容或以隱

匿、毀損或其他方式致無法辨

識。但依前項規定於車輛使用說

明書、產品型錄登載或註明能源

效率標示之內容時，可於清晰、

可辨識之原則下，按比例縮放製

作。 

日起所銷售之車輛，應依第

一款規定張貼能源效率標

示，或將能源效率標示登載

附於車輛使用說明書中。 

廠商依前項各款印製、張貼

或登載之能源效率標示之內容，

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樣式辦

理，不得變更標示內容或以隱

匿、毀損或其他方式致無法辨

識。但依前項規定於車輛使用說

明書、產品型錄登載或註明能源

效率標示之內容時，可於清晰、

可辨識之原則下，按比例縮放製

作。 

示規定。 

第十一條  車輛能效之測試及複測

工作，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經中

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檢測機構或車

輛製造廠（以下簡稱認可機構）

辦理。 

小客車、小貨車及小客貨兩

用車之能效，依美國 FTP75 或歐

盟 1999/100/EC 指令及其後續

修正指令之方法(可採 NEDC 行車

型態或 WLTC 行車型態)擇一測試

之；機車之能效，依機車燃料消

耗量試驗方法（附件）辦理測試。 

電動小客車、小貨車及小客

貨兩用車之能源效率標示，依歐

盟 ECE R101 及其後續修正指令之

方法(可採 NEDC 行車型態或 WLTC

行車型態)測試之；電動機車之能

源 效 率 標 示 ， 依 國 家 標 準

CNS15819-4 及其後續修正之測試

方法測試之，惟採行之行車型態

及車輛慣性模擬車重須依機車燃

料消耗量試驗方法（附件）辦理。 

第十條  車輛耗能標準之測試及複

測工作，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經

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檢測機構或

車輛製造廠（以下簡稱認可機構）

辦理。 

小客車、小貨車及小客貨兩

用車之耗能標準，依美國 FTP75

或歐盟 1999/100/EC 指令及其

後續修正指令之方法擇一測試

之；機器腳踏車之耗能標準，依

機器腳踏車燃料消耗量試驗方法

（附件）辦理測試。 

 

一、條次變更，

現 行 條 文

第 十 條 移

列 為 第 十

一條。 

二、為使名詞定

義 更 為 明

確，爰酌予

修 正 各 相

關 名 詞 之

用詞:「耗

能標準」修

正 為 「 能

效」。 

三、為與道路交

通 安 全 規

則 第 三 條

汽 車 依 其

使 用 性 質

分 類 之 名

稱相同，爰

修正「機器

腳踏車」為

「機車」。 

四、配合 WLTC

或 NEDC 擇

一 之 雙 軌

制 車 輛 測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400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400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400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4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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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爰於第

二 項 有 關

車 輛 能 效

之 測 試 及

複 測 規 定

中新增「可

採 NEDC 行

車 型 態 或

WLTC 行車

型態」等文

字規定。 

五、配合電動車

輛 自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十 一 年 一

月 一 日 開

始 實 施 能

源 效 率 標

示，爰增訂

第 三 項 電

動 車 輛 測

試 及 複 測

之 測 試 方

法 及 測 試

程 序 之 相

關規定。 

第十二條  前條第一項之認可應由

檢測機構或車輛製造廠檢具下列

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變更

時，亦同： 

一、測試人員之學經歷證明文

件。 

二、數據品質管制計畫書。 

三、測試設備配置圖。 

四、申請認可檢測項目之設備原

廠圖說及其規格資料。 

五、最近半年內相關性測試。 

前項申請文件不符規定或內

容有欠缺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

知其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

駁回其申請。 

申請認可經審核合格者，由

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認可證書，有

效期限最長三年。期滿前一百八

第十一條  前條第一項之認可應由

檢測機構或車輛製造廠檢具下列

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變更

時，亦同： 

一、測試人員之學經歷證明文件。 

二、數據品質管制計畫書。 

三、測試設備配置圖。 

四、申請認可檢測項目之設備原

廠圖說及其規格資料。 

五、最近半年內相關性測試。 

前項申請文件不符規定或內

容有欠缺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

知其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

駁回其申請。 

申請認可經審核合格者，由

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認可證書，有

效期限最長三年。期滿前一百八

十日內得檢具第一項規定之文件

條次變更，現行

條文第十一條

移列為第十二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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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內得檢具第一項規定之文件

申請展延，展延期限為三年，逾

期應重行申請認可。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第一項

之認可及第三項之認可展延之申

請，得邀集相關專家組成審查小

組審核之。審查小組得至現場查

核測試設備、人員設置及操作情

形；必要時，得進行實車測試。 

申請展延，展延期限為三年，逾

期應重行申請認可。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第一項

之認可及第三項之認可展延之申

請，得邀集相關專家組成審查小

組審核之。審查小組得至現場查

核測試設備、人員設置及操作情

形；必要時，得進行實車測試。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定期或

不定期對認可機構實施稽查。認

可機構經稽查有缺失者，中央主

管機關應限期改正。改正期限屆

滿，中央主管機關應實施複查。 

認可機構申請認可之文件或

檢測人員之設置有虛偽不實之情

形，中央主管機關得撤銷其認

可，並限期繳回認可證書；逾期

不繳回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註銷。 

認可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認

可，並限期繳回認可證書；逾期

不繳回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註銷。 

一、出具不實之檢測報告、紀錄

或檢測結果。 

二、數據品質管制計畫不實、檢

測之精密度及準確度不符規

定範圍或其他缺失，且未在

規定期限內改正。 

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撒銷

或廢止認可者，自撤銷或廢止之

日起一年內不得重新申請認可。 

第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定期或

不定期對認可機構實施稽查。認

可機構經稽查有缺失者，中央主

管機關應限期改正。改正期限屆

滿，中央主管機關應實施複查。 

認可機構申請認可之文件或

檢測人員之設置有虛偽不實之情

形，中央主管機關得撤銷其認

可，並限期繳回認可證書；逾期

不繳回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註銷。 

認可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認

可，並限期繳回認可證書；逾期

不繳回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註銷。 

一、出具不實之檢測報告、紀錄

或檢測結果。 

二、數據品質管制計畫不實、檢

測之精密度及準確度不符規

定範圍或其他缺失，且未在

規定期限內改正。 

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撒銷

或廢止認可者，自撤銷或廢止之

日起一年內不得重新申請認可。 

條次變更，現行

條文第十二條

移列為第十三

條。 

第十四條  應施能效測試之車輛，

須作下列測試： 

一、車型測試。 

二、新車抽測。 

前項測試，中央主管機關得

會同交通主管機關或委託認可機

構派員辦理取樣。其新車抽測之

車輛並應送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認可機構辦理測試。 

廠商進口之車輛，具製造國

第十三條  應施耗能標準測試之車

輛，須作下列測試： 

一、車型測試。 

二、新車抽測。 

前項測試，中央主管機關得

會同交通主管機關或委託認可機

構派員辦理取樣。其新車抽測之

車輛並應送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認可機構辦理測試。 

廠商進口之車輛，具製造國

一、條次變更，

現 行 條 文

第 十 三 條

移 列 為 第

十四條。 

二、為使名詞

定義更為

明確，爰酌

予修正各

相關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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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府認可之檢測機構或車輛製

造廠出具符合本辦法之車輛能效

測試文件者，得不作第一項第一

款之車型測試，逕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核發車型耗能證明或車輛

耗能證明。 

家政府認可之檢測機構或車輛製

造廠出具符合本辦法耗能標準之

車輛耗能測試文件者，得不作第

一項第一款之車型測試，逕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車型耗能證

明或車輛耗能證明。 

之 用 詞 :

「耗能測

試」修正為

「能效測

試」，並酌

作文字修

正。 

第十五條  前條所稱車型測試，指

廠商製造或進口各車型車輛時對

該車型所作之能效測試，按下列

方式辦理。 

一、國產車：每一廠商製造每一

車型車輛中抽一輛。 

二、進口車：每一廠商進口每一

車型車輛中抽一輛。 

第十四條  前條所稱車型測試，指

廠商製造或進口各車型車輛時對

該車型所作之耗能標準測試，按

下列方式辦理。 

一、國產車：每一廠商製造每一

車型車輛中抽一輛。 

二、進口車：每一廠商進口每一

車型車輛中抽一輛。 

一、條次變更，

現 行 條 文

第 十 四 條

移 列 為 第

十五條。 

二、為使名詞定

義更為明

確，爰將

「耗能標

準測試」修

正為「能效

測試」。 

第十六條  車輛經車型測試符合能

效標準規定後，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視為新車型重新辦理車型

測試： 

一、車輛名稱及外型變更。 

二、車重等級變更。 

三、引擎型式、排氣量、氣缸

數、燃油系統(含供油方式

及燃料回饋控制系統)、渦

輪增壓器變更。 

四、動力傳動系統變更。 

五、製造國變更。 

六、其他車輛規格變更足以影響
能效測試結果。 
車輛規格或配件部分變更，

經中央主管機關鑑定不影響能效

測試結果者，得免辦理車型測

試。但該車型仍應辦理新車抽測。 

第十五條  車輛經車型測試符合耗

能標準規定後，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視為新車型重新辦理車型

測試： 

一、車輛名稱及外型變更。 

二、車重等級變更。 

三、引擎型式、排氣量、氣缸數、

燃油系統(含供油方式及燃

料回饋控制系統)、渦輪增壓

器變更。 

四、動力傳動系統變更。 

五、製造國變更。 

六、其他車輛規格變更足以影響

耗能測試結果。 

車輛規格或配件部分變更，

經中央主管機關鑑定不影響耗能

測試結果者，得免辦理車型測

試。但該車型仍應辦理新車抽測。 

一、條次變更，

現 行 條 文

第 十 五 條

移 列 為 第

十六條。 

二、為使名詞定

義 更 為 明

確，爰酌予

修 正 各 相

關 名 詞 之

用詞:「耗

能」修正為

「能效」。 

 

第十七條  第十四條所稱新車抽

測，指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輛取

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耗能證明

文件者，於繼續製造或進口時依

規定比例所作之能效測試，原則

上按下列方式辦理： 

一、國產車： 

第十六條  第十三條所稱新車抽

測，指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輛取

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耗能證明

文件者，於繼續製造或進口時依

規定比例所作之耗能標準測試，

原則上按下列方式辦理： 

一、國產車： 

一、條次變更，

現 行 條 文

第 十 六 條

移 列 為 第

十七條；並

酌 作 文 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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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客車、小貨車及小客貨

兩用車每一車型車輛每一

千輛抽一輛。 

(二)機車每一車型車輛每二千

輛抽一輛。 

二、進口車：每一廠商進口之車

輛之抽測方式比照國產車辦

理。 

每一車型車輛製造或進口數

量在六個月內未達前項新車抽測

比例者，仍須抽測一輛。 

前二項規定之新車抽測比

例，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

增減之。 

(一)小客車、小貨車及小客貨

兩用車每一車型車輛每一

千輛抽一輛。 

(二)機器腳踏車每一車型車輛

每二千輛抽一輛。 

二、進口車：每一廠商進口之車

輛之抽測方式比照國產車辦

理。 

每一車型車輛製造或進口數

量在六個月內未達前項新車抽測

比例者，仍須抽測一輛。 

前二項規定之新車抽測比

例，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

增減之。 

二、為使名詞定

義 更 為 明

確 ， 爰 將

「 耗 能 標

準測試」修

正為「能效

測試」。 

三、為與道路交

通 安 全 規

則 第 三 條

汽 車 依 其

使 用 性 質

分 類 之 名

稱相同，爰

修正「機器

腳踏車」為

「機車」。 

第十八條  廠商製造或進口車輛應

依第十五條及前條之比例規定，

於每月二十日前按規定格式填具

次月製造或進口計畫資料及上月

實際製造與銷售或進口與銷售資

料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測試，經

取樣後並於二十八日內逕送認可

機構辦理測試。 

前項計畫資料如有變更，應

自變更日起三日內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 

第一項實際銷售資料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同交通主管機關複查

之。 

第十七條  廠商製造或進口車輛應

依第十四條及前條之比例規定，

於每月二十日前按規定格式填具

次月製造或進口計畫資料及上月

實際製造與銷售或進口與銷售資

料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測試，經

取樣後並於二十八日內逕送認可

機構辦理測試。 

前項計畫資料如有變更，應

自變更日起三日內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 

第一項實際銷售資料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同交通主管機關複查

之。 

條次變更，現

行條文第十七

條移列為第十

八條；並酌作

文字修正。 

 

第十九條  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輛

經車型測試達到能效標準規定，

並符合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訂

定之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

準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車型

耗能證明或車輛耗能證明。 

前項能效及空氣污染物排放

測試應由同一檢測機構辦理，完

成所有測試前，廠商不得就測試

車輛進行任何之調整。 

未具有第一項耗能證明文件

者，交通主管機關對該車型之車

輛不予發照。 

第十八條  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輛

經車型測試達到耗能標準規定，

並符合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訂

定之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

準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車型

耗能證明或車輛耗能證明。 

未具有前項耗能證明文件

者，交通主管機關對該車型之車

輛不予發照。 

第一項車型耗能證明或車輛

耗能證明之發給與驗證核章工

作，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機構辦

理。 

一、條次變更，

現 行 條 文

第 十 八 條

移 列 為 第

十九條。 

二、為使名詞

定義更為

明確，爰將

「耗能」修

正為「能

效」。 

三、增訂第二

項規定，使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400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400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400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4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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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車型耗能證明或車輛

耗能證明之發給與驗證核章工

作，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機構辦

理。 

同一車輛

測試程序

之測試結

果須同時

符合能效

及污染標

準之原規

定，放寬為

車輛於同

一檢測機

構且未經

任何之調

整，得以相

同或不同

車輛測試

程序分別

測試是否

符合能效

及污染之

標準。 

四、配合第二項

之增訂，原

第 二 項 調

整 為 第 三

項 ， 並 將

「前項」修

正為「第一

項」，原第

三 項 並 調

整 為 第 四

項。 

第二十條  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

月一日起，廠商未就其製造或進

口車型之車輛檢送下列文件予中

央主管機關審核者，中央主管機

關得不發給車型耗能證明。 

一、廠商依第八條及第九條規定

製作之能源效率標示樣張。 

二、於境內之製造或進口廠商、

經銷商、各經銷與展示處所

之名稱、地址、電話；如設

有電子郵件聯絡信箱者，應

一併提供。 

前項各款文件內容如有異

第十九條  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

月一日起，廠商未就其製造或進

口車型之車輛檢送下列文件予中

央主管機關審核者，中央主管機

關得不發給車型耗能證明。 

一、廠商依第八條規定製作之能

源效率標示樣張。 

二、於中華民國境內之製造或進

口廠商、經銷商、各經銷與

展示處所之名稱、地址、電

話；如設有電子郵件聯絡信

箱者，應一併提供。 

前項各款文件內容如有異

一、條次變更，

現 行 條 文

第 十 九 條

移 列 為 第

二十條。 

二、配合電動車

輛 自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十 一 年 一

月 一 日 開

始 實 施 能

源 效 率 標

示，爰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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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廠商應於異動發生之日起三

十日內檢附相關文件送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 

第一項能源效率標示內容審

核事宜，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機

構辦理。 

動，廠商應於異動發生之日起三

十日內檢附相關文件送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 

第一項能源效率標示內容審

核事宜，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機

構辦理。 

一 項 第 一

款 增 加 電

動 車 輛 申

請 耗 能 證

明 核 發 應

檢 附 之 文

件規定。 

 第二十條  廠商就製造之新車型車

輛或進口車型車輛，如已於中華

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三十日前取得

車型耗能證明者，應檢送前條第

一項各款規定文件予中央主管機

關審核通過，並依第九條辦理能

源效率標示後，始得自中華民國

九十九年七月一日起於國內陳列

或銷售。 

一、 本條刪除。 

二、 目前國內

銷售之車

型已無中

華民國九

十九年六

月三十日

前取得車

型耗能證

明者，爰刪

除本條。 

第二十一條  車輛進口廠商持有之

車型耗能證明或車輛耗能證明，

如經車輛原製造廠商保證供應予

特定廠商之車型規格、品質均同

於該車型耗能證明或車輛耗能證

明之車輛者，得將該證明移轉予

該特定廠商繼受之。 

第二十一條  車輛進口廠商持有之

車型耗能證明或車輛耗能證明，

如經車輛原製造廠商保證供應予

特定廠商之車型規格、品質均同

於該車型耗能證明或車輛耗能證

明之車輛者，得將該證明移轉予

該特定廠商繼受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十二條  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

輛經新車抽測未達能效標準規定

者，由原申請車型能效標準測試

廠商向中央主管機關另申請複

測，並按下列方式辦理： 

一、 原測試之車輛依測試方法再

測三次，取其算術平均數 

(Ｙ)。 

二、 自同車型車輛中任選廠商申

請之複測車輛數，依測試方

法各測一次，所獲之各測試

值再與(Ｙ)取算術平均數

(Ｘ)。 

三、 算術平均數(Ｘ)減去統計參

數與標準差之乘積不小於能

效標準值者，為合格。 

其中標準差之計算公式與統

計參數之值如下： 

 

第二十二條  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

輛經新車抽測未達耗能標準規定

者，由原申請車型耗能標準測試

廠商向中央主管機關另申請複

測，並按下列方式辦理： 

一、原測試之車輛依測試方法再

測三次，取其算術平均數 

(Ｙ)。 

二、自同車型車輛中任選廠商申

請之複測車輛數，依測試方

法各測一次，所獲之各測試

值再與(Ｙ)取算術平均數

(Ｘ)。 

三、算術平均數(Ｘ)減去統計參

數與標準差之乘積不小於耗

能標準值者，為合格。 

其中標準差之計算公式與統

計參數之值如下： 

 

一、因應條次變

更，爰一併

修 正 引 用

之 條 文 編

號。 

二、為使名詞定

義 更 為 明

確，爰酌予

修 正 各 相

關 名 詞 之

用詞:「耗

能」修正為

「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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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樣數 2 3 4 5 6 7 8 9 10 

統計參數 0.973 0.613 0.489 0.421 0.376 0.342 0.317 0.296 0.279 

取樣數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統計參數 0.265 0.253 0.242 0.233 0.224 0.216 0.210 0.203 0.198 

 

 
 

未依前項規定申請複測或經

複測結果仍未達前項第三款能效

標準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廢

止其車型耗能證明，並立即命其

停止銷售並作改善，在未改善前

交通主管機關對該車型之車輛不

予發照。其不依第十八條第一

項、第二項規定辦理者，亦同。 

第一項廠商申請複測之車輛

應送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認可機

構辦理測試。 

 
 

取樣數 2 3 4 5 6 7 8 9 10 

統計參數 0.973 0.613 0.489 0.421 0.376 0.342 0.317 0.296 0.279 

取樣數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統計參數 0.265 0.253 0.242 0.233 0.224 0.216 0.210 0.203 0.198 

 

 
 

未依前項規定申請複測或經

複測結果仍未達前項第三款耗能

標準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廢

止其車型耗能證明，並立即命其

停止銷售並作改善，在未改善前

交通主管機關對該車型之車輛不

予發照。其不依第十七條第一

項、第二項規定辦理者，亦同。 

第一項廠商申請複測之車輛

應送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認可機

構辦理測試。 

第二十三條  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

輛依第十四條規定辦理新車抽測

結果，其測試值未達其能源效率

標示數值之百分之九十二者，由

中央主管機關通知廠商辦理能源

效率複測。 

前項能源效率複測，應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同認可機構派員至

廠商處所，依前項測試值未達能

源效率標示數值百分之九十二部

分之二倍以上樣車數量之同車型

車輛進行取樣後，由廠商檢送予

認可機構辦理。 

廠商未依規定期限辦理能源

效率複測或依前項取樣樣車測試

值之平均值未達其能源效率標示

數值之百分之九十二者，由中央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一條規

定，通知廠商限期改善。 

第二十三條  廠商製造或進口之車

輛依第十三條規定辦理新車抽測

結果，其測試值未達其能源效率

標示數值之百分之九十二者，由

中央主管機關通知廠商辦理能源

效率複測。 

前項能源效率複測，應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同認可機構派員至

廠商處所，依前項測試值未達能

源效率標示數值百分之九十二部

分之二倍以上樣車數量之同車型

車輛進行取樣後，由廠商檢送予

認可機構辦理。 

廠商未依規定期限辦理能源

效率複測或依前項取樣樣車測試

值之平均值未達其能源效率標示

數值之百分之九十二者，由中央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一條規

定，通知廠商限期改善。 

配合本次修正

引用之條次變

更，酌作文字修

正。 

 

第二十四條  第十四條第一項之車

型測試及新車抽測、第二十二條

之複測及前條之能源效率複測，

其採用之測試方法與行車型態應

第二十四條  第十三條第一項之車

型測試及新車抽測、第二十二條

之複測及前條之能源效率複測，

其採用之測試方法應相同。 

一、配合本次修

正 引 用 之

條 次 變

更，酌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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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 

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新車抽

測、第二十二條之複測及前條之

能源效率複測，其實施測試之認

可機構應相同。 

第十三條第一項之新車抽

測、第二十二條之複測及前條之

能源效率複測，其實施測試之認

可機構應相同。 

字修正。 

二、配合 WLTC

或 NEDC 擇

一 之 雙 軌

制 車 輛 測

試，爰於第

一 項 新 增

「 行 車 型

態」之文字

規定。 

第二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

依能效測試結果公告車輛之能源

效率測試值。 

第二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

依耗能測試結果公告車輛之能源

耗用測試值。 

為使名詞定義

更為明確，爰將

「耗能」修正為

「能效」；「能源

耗用」修正為

「能源效率」。 

第二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第二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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